社會犯罪猖獗！誰之過？
  不論從官方的統計數字，或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我們這個社會的治安不只紅燈亮了，甚至可說是已到相當嚴重的地步。尤其這兩三個月來，犯罪有急遽昇高，而獄政也有益形惡化的趨勢。其間所暴露出來的問願可能已經不是憑主管官員顯示「決心」，所可解決的了，也不是靠目前單薄的學者專家的力量可以弄清楚的。
者專的力愛司以清楚的。

了解不夠、缺少預防措施
  簡言之。我們對這幾年漸趨嚴重的犯罪問題似乎知道得太少，更沒能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預防。因此，我們亟切須要面對問題，進行深入的了解。具體而言，行政院應儘速成立一個臨時性的特別調查研究委員會，集合現有之最佳人才從事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籌謀對策。

  這種委員會似可效法美國的方式，例如在種族暴亂日漸嚴重時，詹森總統曾下令組織一特殊委員會，結合各方面的專家研究前因後果，並提出政策上的意見。三哩島事件後，卡特也下令成立了另一個特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乃至核能發電的問題作通盤的檢討。這種特殊委員會不論在時效上以及對特殊問題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均有具體的成效。我們建議，針對目前的犯罪問題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直接向行政院長負責。委員會成員應包括犯罪學者、法律專家、律師、社會學者、心理學者、有名望之社會人士。政府官員則不宜參加，因為問題很可能與各級政府有關，為求客觀，官員不應參與調查。

成立委會、多方謀求對策
[bookmark: _GoBack]  這個委員會應被授以最大調查權力以增強其了解實際問題的可能性。不過，對於每項機密資料的運用，委員會成員必須宣誓不對外做任何洩漏。委員會應以有名望及能力強者作主席，積極推動調查，並如期完成報告。報告則至少分狀况分析及政策建議兩部份。為促成調查工作順利進行，該委員會之預算應儘可能從寬編列。從長遠來看，這種投資一定很合算，因為唯有真正了解問題的成因我們才能對症下藥。這種「診斷費」我們是必得要付的。我們在這裡提出具體的呼籲，主要目的在於避免目前對嚴重問題社會各界議論紛紛而莫衷一是的缺點。

  除了以上的呼籲外，我們認為台灣區犯罪問題日趨嚴重的原因大致上應從下面幾個方向去探索：傳統社會制度應變力不足，以及教育之虛偽不實，司法、警政有嚴重缺陷。

  台灣省警務處刑警大隊曾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這個經濟型態與社會結構正處於應變中的社會，由於原有社會結構的解組，社會判斷價值標準語道德觀念的改變，都市化造成的社會控制力的減退，社會個體間交往頻度的增高，以及世界性經濟衰竭的影響，已使得暴力犯罪在數量上顯著地增加，而且在犯罪的方式及惡性的兇狠上，也已經達到了相當嚴康的程度。」

制度陳舊、未曾有效更新
  這種說法基本上是對的，但似乎還不夠具體。實言之，極可能我們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在變，社會結構在變，可是我們的許多制度太過於陳舊，並不曾做有效的更新。既使有，變革速度也太慢。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一級政府的制度、警政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法律制度等。由於一般政府制度傾向受傳統官僚氣息的影響，無法有效處理各類狀祝，例如管交通的不能有效管理交通，主管教育的無能提出解决教育問題的方案，與經濟有關的單位對經濟衰退等現象束手無策等等，終至形成了社會的不安，犯罪情事應時而生。

  在法律的制訂及修改上也多遷延時日，再受特殊政治格局的影響，所制訂的法律又不見得「公平」，更促成了民衆價觀念的混亂。

  當然，制度方面問題最大而與犯罪直接有關的乃是警政及司法。這兩類制度之不健全論者已多，實在已面臨「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則犯罪情勢只會惡化，不會好轉。我們要特別強調的是，不良的執法人員絕對不是「少數」，就只從報紙上的報導，我們就不能再等閒視之了。由於執法者本身不正，就根本無法真正維護社會治安。攤販滿街跑，馬殺雞到處都是等不正常的現象就足以說明執法單位不是執行不力、有貪瀆嫌疑，就是所執的「法」有問題。
大案未破、無異助長犯罪

  警政制度不足以對付犯罪情況可從歷年的破案率看出，殺人案在民國六十年的破案率是百分之九十七，到六十九年卻降到百分之九十，強盜搶奪案在六十年破案率為百分之九十二，到了六十九年，卻降到百分之七十。許多重大案件未能破案乃促成了後來同類刑案的增加。似乎，警察首長「拍胸脯」表示的破案決心越來越成了例行的場面話。總之，這不是警察人數之不足，實是警政上有重大缺陷的緣故。

  司法機構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只從這幾個月來獄政方面爆發出來的多次重大事件就可看出端倪，同時司法人員在民眾心目中亦少有好的印象。特殊政治力量之干擾司法系統也容易導致是非難辨的狀況，因而對社會新倫理新道德的建立無形中產生了負面的影響。

  最後，我們整個學校及社會基本上有嚴重的缺失，那就是，教條主義的過度氾濫促成了虛偽不實的社會風氣。教育及道德上的教條主義往往只是有權者言不由衷地表現其權威的工具，或是表現其順從更高權威的虛偽姿態，對於良好社會倫理的養成非但沒有正面的助益，反而使得許多人因反感而生厭惡抗拒之心。一般人就以同樣虛偽的方式來適應，而少數環境不良者就表現出許多違法犯紀的行為。最近，國內的心理學家發現出身自低家層的罪犯對高社會階層者有著強烈的負面態度，他們認為有財有勢的成功者是重視權力、追求享樂而不顧社會道德的。這是令人感到震撼，也值得我深思的發現，一些被判了刑的犯人居然認為社會的上層人士是不道德的。比他們還不道德！這多少說明了教條主義的失敗，也說明了國内社會在讚賞系統上可能具有高院的不公平性。

正視問題、儘速研討改進
  以上只是舉出幾項較重大的原因來檢討犯罪猖獗的狀况。在措辭上是嚴厲的，在論述上是很初步的。希望有關方面能正視問題的嚴重性，希望能採取具體有效的措施儘速研討改進。在最後，我們再度鄭重呼籲成立特殊的調查研究委員會做通盤而徹底的檢討。
													【1982-4-19/中國時報】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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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犯罪猖獗！誰之過？      不 論從官方 的 統計數字，或是大眾傳播媒體的報導， 我 們這個社會的治安不只紅燈亮了， 甚至可說是已到相當嚴重的地步。尤其這兩三 個 月來，犯罪有急遽昇高，而獄政也有益形惡 化的趨勢。其間所暴露出來的問願可能已經不是憑主管官員顯示「決心」，所可解決的了， 也不是靠目前單薄的學者專家的力量可以弄清楚的。   者專的力愛司以清楚的。     了 解不夠、缺少預防措施      簡 言 之。 我們 對這幾年漸趨嚴重的犯罪問題似乎知道得太少，更沒能採取有效的措施加以 預防。因此，我們亟 切 須要面對問題，進 行深入的了解 。具體而言， 行政院 應 儘速 成 立 一個 臨時性的特別調查研究委員會，集合現有之最佳 人才從事 廣 泛而 深 入的調查研究並 籌謀對 策 。        這種委員會似可效法美國的方式，例如在種族暴亂日漸嚴重時， 詹森 總統 曾下令組織一 特 殊委員會，結合各方面的專家研究前因後果，並提出政策上的意見。三哩島事件後，卡特也 下令成立了另一個特別委員會，對整個事件乃至核能發電的問題作通盤的檢討。這種特殊委 員會不 論在時效上以及對特殊問題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均有具體的成效。我們建議，針對目 前的犯罪問題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直接向行政院長負責。委員會成員 應 包括犯罪學者、法 律專家、律師、社會學者、心理學者、有名望之社會人士。政府官員則不宜參加，因為問題 很可能與各級政府有關，為求客觀，官員不應參與調查。     成立委會、多方謀求對策      這個委員會應被授以最大調查權力以增強其了解實際問題的可能性。不過，對於每項機密 資 料 的 運 用 ， 委員會成員必須宣 誓 不對外做任何 洩漏。 委員會 應 以有名 望及能力強者 作主席 ， 積極推動調查，並如 期完成 報 告。報告 則 至少分狀 ? 分 析 及政策建 議兩 部份。為 促 成 調查 工 作 順利 進行 ，該委員會之預算應儘 可能從 寬編列。從長遠來看，這種投資一定很合算，因為 唯有真正了解問題的成因我們才能對症下藥。這種「診斷費」我們是必得要付的。我們在這 裡提出具體的呼籲，主要目的在於避免目前對嚴重問題社會各界議論紛紛而莫 衷 一是的缺 點。        除了以上的呼籲外，我們認為台灣區犯罪問題日趨嚴重的原因大致上應從下面幾個方向去 探索：傳統社會制度應變力不足，以及教育之虛偽不實，司法、警政有嚴重缺陷。        台灣省警務處刑警大隊曾有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 在這個經濟型態與社會 結構正處於應變 中的社會， 由於原有社會結構的解組，社會判斷價值標準語道德觀念的改變，都市化造成的 社會控制力的減退，社會個體間交往頻度的增高，以及世界性經濟衰 竭 的影響，已使得暴力 犯罪在數量上顯著地增加，而且在 犯罪的方式 及惡性 的 兇狠 上 ， 也已經 達 到了 相 當嚴康的程 度。」    

